
2003年第 216號法律公告

《2003年會社 (房產安全) (豁免) (修訂)令》

(根據《會社 (房產安全)條例》
(第 376章)第 3條作出)

1. 修訂附表

《會社 (房產安全) (豁免)令》(第 376章，附屬法例 C)的附表現予修訂，在第 5項
中——

(a) 在第 (10)段中，廢除 “俱樂部”而代以 “警官會所”；
(b) 在第 (14)段中，廢除 “俱樂部”而代以 “餐廳”；
(c) 在第 (18)段中，廢除 “高級”；
(d ) 在第 (19)段中，廢除 “香港荷李活道 10號 1字樓 322室”而代以 “香港

荷李活道 10號中區警署總部大樓 3字樓 322室”；
(e) 在第 (20)段中，在 “Hong Kong Police Senior Officers’ Mess”之前加入

“The”；
( f ) 在第 (22)段中，廢除 “警察康樂中心”而代以 “康樂中心”；
(g) 廢除第 (23)段；
(h) 廢除第 (31)段而代以——

“(31) 東九龍總區 九龍將軍澳寶琳北路 110號將軍澳警署
警官餐廳 15字樓”；

(i ) 廢除第 (40)段；
( j ) 廢除第 (49)段而代以——

“(49) 警官會所 香港銅鑼灣鴻興道 28號”；
(k) 在第 (51)段中，廢除 “M座”而代以 “G座”。

民政事務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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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本命令修訂《會社 (房產安全) (豁免)令》(第 376章，附屬法例 C)的附表，以——
(a) 更新 9個名列該附表的會社的名稱及會址；及
(b) 從該附表中刪除 2個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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